校组（2008）4号
关于进一步认真做好流动党员详细情况
摸底的通知
各党总支：

为进一步搞好流动党员教育、管理和服务，根据州委组织部要求，各党总支务必于5月28日前全面摸清流动党员详细情况，并明确各总支流动党员管理负责人，填写《流动党员情况登记表》（见附页）。

《流动党员情况登记表》（纸质和电子版）请于5月28日交学校党委组织部，表格可在组织部网站上下载。上交的纸质表格请加盖党支公章，电子表格可发送到组织部邮箱：jdzzb168@163.com。
附：《流动党员情况登记表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首大学党委组织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5月19日

